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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平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1 年度市本级
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

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

——2022 年 11 月 24 日在四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

市审计局局长 李晨光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

我受市政府委托，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1 年度市本

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，

请予审议。

2022 年 9 月 29 日，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四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《四平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1 年度

四平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

告》，对工作报告给予肯定，建议要制定详细问题清单与整

改责任清单，剖析问题根源，制定整改方案，做到按时整改、

应改尽改。市政府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的建议及时部署审

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，胡斌市长、王有利常务副市长都作

出重要批示，市审计局积极推进落实整改工作，实行定期督

导、对账销号，适时开展审计整改工作“回头看”，严防虚

假整改。相关部门和单位积极采纳审计意见和建议，认真落

实整改主体责任，采取有效措施提升整改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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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整改情况看，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 55 个问题，已完

成整改 40 个，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 2 项，正在整改的问题

15 个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市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（一）预算绩效管理不全面。一是 3 个年初预算项目未

纳入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管理问题；二是追加预算项目支出未

全部纳入预算绩效管理问题。目前市财政局已将以上项目纳

入绩效管理。

（二）债券资金 432.43 万元未发挥效益。针对该问题，

审计建议市财政局加大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的监督，对确实

无法推进的项目，及时调整资金用途，发挥债券资金应有的

效益。目前，市财政局根据审计建议已督促项目主管单位尽

快完成全部施工。

（三）国有资产管理不规范。一是 35 家行政事业单位

资产出租、出借情况未录入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问题，市

财政局已通知相关单位将出租、出借资产的基本信息按要求

及时录入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，做到账账相符，

账表一致，坚决杜绝上述问题的发生；二是 3 家行政单位所

属国有企业未纳入政府股权投资科目核算问题，市财政局将

函告行管部门，对认缴出资额进行确认后将其纳入股权核

算。

二、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（一）预算编制不完整

3个部门2021年末预算执行数较年初预算数调整比例较



3

大问题，3 个部门今后将按照事业发展规划、年度工作任务

和预算管理制度，认真研究测算，科学合理编制本部门预算。

（二）预算执行不严格

1.预算支出执行不严格。一是 1 个部门虚列支出 100 万

元问题，目前已调整相关账目。二是 2 个单位超支专家补助

费、福利费 99.19 万元问题，1 个单位已追回全部多报销资金

0.44 万元，1 个单位今后将控制好福利费的发放额度。三是

1 个部门无预算支出 1.14 万元问题，该单位今后将严格按照

预算规定的支出用途使用资金。

2.项目执行不规范。一是 3 个部门 5 个项目未按计划工

期完工问题，3 个项目已完工，2 个项目相关单位正加快推

进施工进度。二是 1 个部门 3 个项目未按规定取得建筑工程

施工许可证问题，目前 3 个项目正在办理土地使用证等前置

要件。三是 1 个部门 2 个项目未按规定用途使用专项资金

109.26 万元问题，该部门今后将加强对下属单位专项资金使

用的跟踪监督，确保专款专用；四是 1 个部门救灾补助资金

监管不到位，闲置资金 16.91 万元问题，目前 1 个单位专项

资金 1.13 万元已拨付使用完毕，1 个单位专项资金 15.78 万

元正在研究使用当中。

3.政府采购执行不到位。2 个部门 10 笔采购业务未通过

政府采购云平台进行集中采购，涉及资金 28.83 万元问题，

两家单位已明确专人在政采云平台统一采购相关用品及服

务，严格执行政府采购规定。

（三）财务管理不到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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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结存资金清理不及时。一是 1 个部门专项资金闲置

676.93 万元问题，该单位将依据审计决定上缴财政。二是 2

个部门应缴未缴非税收入 2.81 万元问题，目前 1 个单位 1.15

万元非税收入已上缴财政，1 个单位已按新规定停止收费

1.66 万元。三是 1 个部门未上缴存量资金 2.07 万元问题，该

笔资金已上缴财政。

2.账户管理不到位。一是 1 个部门使用大额现金支付费

用 63.27 万元问题，该部门今后将通过公务卡及转账方式支

付结算。二是 1 个部门多保留 1 个银行账户问题，目前已将

该银行账户销户。

3.资金监管及票据管理不规范。一是 2 个部门对下属单

位资金使用监管不到位，涉及资金 218 万元问题，2 个部门

今后将加强资金监管，确保资金按申报用途使用。二是 1 个

部门使用不合规发票列支 0.42 万元问题，该单位将严格财务

管理，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。

三、重大政策项目和资金审计（调查）查出问题的整改

情况

（一）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审计

6 个专项债券项目未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

问题。截至目前，1 个项目已整改，2 个项目部分整改，3 个

项目正在整改中。

（二）中等职业教育专项资金审计调查

1.2 个学校 5 个项目进展缓慢或未启动，涉及资金 1457

万元问题。一是 1100 万元校区建设项目正在办理相关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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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现代学徒制 150 万元项目待市财政局批复后实施。三是

示范校 87 万元项目待市财政局批复后实施。四是校舍维修

改造 80 万元项目正在办理变更手续。五是校园网更新改造

40 万元项目待市财政局批复后实施。

2.1 个学校学籍审核不到位，少领取免学费资金 3 万元

问题，主管部门今后将加强学籍工作监管，督促各中职学校

做好新生建籍工作。应收未收学生学费 6.58 万元问题，已收

取补缴学费 1.5 万元，并对未补缴学费学生进行清退处理。

在校生人数未达到规定比例问题，该校今后将加大招生宣传

力度，优化教学资源争取更多生源。

3.1 个学校应计未计固定资产 29.57 万元问题，已补记固

定资产；未上缴财政存量资金 1.81 万元问题，该笔资金已上

缴财政。

4.1 个学校扩大支出范围 2.36 万元用于购置午餐支出问

题，该校今后杜绝此类问题发生。

四、国有资产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（一）企业国有资产审计

一是 2 家公司不合理支出 47.90 万元问题，今后相关单

位将按照合同和相关规定执行，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。二是

1 家公司应计未计债权 88.60 万元问题，已收回债权 75.47

万元，根据惠民政策给予减免 3.55 万元，剩余 9.58 万元已

补记相关会计账目。三是 1 家公司违规出借银行账户给上级

公司使用问题，现已将余额转回上级公司，今后进一步加强

账户管理，杜绝此类问题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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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

1.资产账实不符。一是 1 个部门 8 台车辆价值 361.60 万

元、2 个部门 2 处房产面积 714.13 平方米、1 个部门 2 宗划

转土地面积 4792 平方米、1 个部门 1 项无形资产价值 3.53

万元未记账问题，上述单位已补记相关会计账目；二是 2 个

单位房产价值 58.22 万元未核减问题，1 个单位已向市财政

局提交核减固定资产手续，待审批后调整相关会计账目；1

个单位将查阅到的 3 套房改房予以核减，其余 31 套房改房

未查到相关审批手续，正在核实有关情况。

2.资产出租管理不规范。1 个部门 4 处工程对外出租时

限超过 5 年问题，该单位已与承租方签订补充协议；1 个部

门续租房屋未履行报批手续问题，目前已上缴财政房租收入

1.5 万元，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。

3.资产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。1 个部门未落实固定资产

盘点制度问题，该单位目前已开展资产盘点工作，确保账账、

账实相符。

4.资产未充分利用。1 个部门闲置 3 套房产问题，目前 1

套房屋已经出租，另 2 套房屋正在招租中。

（三）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

一是违法占用土地整改不到位问题，截至目前，尚有 12

起违法占用土地案件未完成整改。二是 7 个项目施工单位垫

资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资金 3794.21 万元问题，目前 5 个植树

造林项目已经拨付 173.76 万元垫资资金；农村卫生旱厕改造

项目 117.25 万元资金正在筹措中；仙马泉、小红嘴河综合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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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项目 3503.2 万元垫资资金已经支付 970.06 万元。三是秸

秆离田利用项目未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和补贴发放标准问

题，相关单位已制定了《2021 秋季—2022 年春季秸秆离田工

作方案》，对秸秆离田工作及补贴发放工作确定总体思路和

执行标准。

问题未整改到位的原因主要是：一是受国家政策调整、

征地拆迁困难、项目规划调整、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，需要

持续推进建设，如项目未按计划工期完工、项目手续不全、

中等职业教育专项资金项目进度缓慢或未启动等问题。二是

主管部门对下属单位或下级单位存在管理盲区，资金只拨付

不监管，缺乏绩效管理观念，如主管部门对下属单位或下级

单位专项资金使用监管不到位问题。三是因项目涉及人员

多，当事人不配合，个别需要通过行政或司法手段整改，如

违法占用土地等问题。四是因地方财力紧张，短时间内资金

难以筹措到位，需要在化解财政收支矛盾过程中逐步解决，

如施工单位垫资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资金等问题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认真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，坚持

以推动审计查出问题有效整改、巩固和拓展审计整改效果为

目标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一是强化整改责任落实。督促压

实整改主体责任，认真落实审计建议、建立整改台账、制定

整改方案、细化整改措施，确保问题逐条逐项整改到位。二

是持续加强跟踪督促落实。将整改不到位、不彻底的问题列

入重点督办清单，实行动态跟踪，逐条督办；加大工作力度，

确保真整改、见实效。三是着力构建长效机制。坚持发现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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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和推动解决问题相统一，认真梳理审计发现的普遍性、倾

向性、突出性问题，深入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，实现源头治

理、标本兼治。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，我们将认真落

实中央、省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，自觉接受市人

大的监督，持续促进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到位，充分发挥审计

监督职能作用，为加快四平全面建设而努力奋斗！


